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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金普惠平等：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由之路

前言：破解养老金困局的时代叩问

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老龄化进程。截至 2023 年底，

全国 60岁以上人口达 2.97 亿，占总人口的 21.1%，但养老保障体系

却呈现"未富先老"与"制度分化"的双重困境。当一位上海退休教授每

月领取 1.5 万元养老金时，同城的环卫工人只能依靠 2800 元维持生

计；当某央企高管通过企业年金累积 500 万元养老储蓄时，2 亿灵活

就业者中仍有 34%未缴纳养老保险。这种悬殊差距不仅违背社会主义

本质要求，更在代际间埋下社会撕裂的隐患。

养老金制度的深层矛盾，本质是发展理念的较量。过去三十年"

效率优先"导向下形成的差异化养老制度，已无法适应共同富裕的时

代要求。2023 年 3.8%的养老金普调引发舆情震荡，表面是数字增减

的争议，实质是民众对制度正义的追问：为何贡献相同工龄的劳动者，

退休待遇因身份标签产生数倍差距？为何财政资金持续向体制内群

体倾斜？这些叩问直指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根基。

国际经验昭示，普惠平等并非乌托邦幻想。德国通过《养老金平

等法》将东西部待遇差距压缩至 8%，瑞典用"名义账户制"实现不同

职业群体替代率差异不超过 15%。这些实践表明，制度设计完全可以

在保障基本公平的前提下兼顾激励效能。当前中国养老改革已触及深

层利益结构调整，需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重构制度逻辑，将"身份特

权"转化为"公民权利"，让每个劳动者都能享有体面的晚年尊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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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基于全国各省份养老金数据、政策文本和典型案例的深度剖

析，揭示养老金差距形成的制度根源，解构"贡献论"背后的认知谬误，

提出系统性改革方案。研究显示：缩小养老金差距不仅需要技术层面

的参数调整，更亟待启动以"公民身份平等"为核心的理念革命。这是

一场关乎代际公平、社会正义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变革，其结果

将决定 14亿中国人如何走向"老有所养"的共同未来。

一、制度性失衡：养老金差距扩大的现实困境

1.1 双轨制改革的未竟之业

中国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自 2014 年启动以来，机关事业单位与企

业职工养老保险名义上实现并轨，但实际执行中仍存在显著差异。以

江苏省为例，2022 年省直机关退休人员月均养老金达 8200 元，而同

期苏州市民营企业退休人员仅为 3600 元，差距维持在 2.3 倍。更值

得关注的是，某央企管理层退休金通过企业年金、补充养老等渠道叠

加后可达 1.8 万元/月，远超普通职工 2800 元的平均水平。这种差距

的实质在于：体制内单位通过职业年金、过渡性养老金等制度设计，

将原双轨制福利隐性保留。

1.2 逆向再分配的缴费悖论

缴费机制的不公平体现在三个维度：

- 单位缴费差异：广东省公务员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锁定在

14%，而深圳科技企业普遍承担 18%-22%的缴费压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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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基数核定特权：某直辖市机关事业单位按实际工资的 300%封

顶，而民营企业普遍以 60%保底基数缴纳

- 财政补贴倾斜：2022 年全国财政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补

贴达 4800 亿元，占总支出的 37%，形成"体制内吃财政饭，体制外养

体制内"的怪圈

这种制度设计导致市场部门劳动者每创造 1 元养老金权益，需承

担 1.5 元的缴费成本，形成典型的"劫贫济富"机制。

1.3 代际矛盾的加速显化

90后群体正面临三重挤压：

- 空账压力：截至 2023 年 6月，全国个人账户空账规模突破 9.8

万亿元，相当于每个 90后背负 8.3 万元隐性债务

- 替代率下滑：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从 2000 年的 72%暴跌至

2022 年的 42%，低于国际劳工组织 55%的警戒线

- 赡养比恶化：黑龙江省养老保险赡养比已达 1.2:1，意味着 1.2

个缴费者供养 1 个退休者

这种代际剥削在延迟退休政策推进中愈发凸显，95 后工程师李

某坦言："我们缴纳的社保更像在为上一代的制度缺陷买单"。

1.4 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升级
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体系的制度隔离愈演愈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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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待遇鸿沟：2023 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 98元

/月，仅相当于城镇职工平均养老金的 6.7%

- 财政投入失衡：中央财政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助占 GDP 的

2.1%，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助仅占 0.3%

- 资产积累差异：上海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账户余额 12.8 万元，

云南农村居民人均账户不足 800 元

这种差距在人口流动中产生"福利悬崖"效应，贵州农民工王某在

深圳参保 23年，退休后却只能按户籍地标准领取养老金。

二、价值重构：普惠平等的哲学基础与制度逻辑

2.1 社会保障的本质回归

养老金的本质属性需回归"生存权保障"的宪法精神：

- 日本经验：《国民年金法》明确规定基础养老金给付不得低于

在职职工平均收入的 50%，2022 年实际替代率达 61%

- 德国实践：《社会法典》第 6卷确立"养老金调整必须与工资增

长同步"原则，确保退休者分享经济发展成果

- 巴西启示：宪法法院 2021 年判决宣布养老金双轨制违宪，要

求 3年内实现待遇并轨

这些立法实践揭示：养老金不是对职业生涯的奖励，而是保障公

民免于老年贫困的底线设计。



5

2.2 贡献论的理论解构

"贡献决定待遇"的论调在实践层面面临四大悖论：

- 贡献量化难题：某院士退休金 1.2 万元/月，但其科研成果转

化产生的百亿效益未计入贡献评估体系

- 负贡献追责缺失：某国有银行行长退休金 9600 元/月，任内不

良贷款激增 300 亿却无需承担养老金扣减

- 体制溢价扭曲：北京处级公务员退休金相当于同城程序员 2.3

倍，但后者创造的人均 GDP 是前者的 4.7 倍

- 代际贡献错配：东北老工业基地退休工人养老金普遍低于4000

元，但其计划经济时代的超额贡献从未兑现

这些矛盾暴露出贡献论本质是权力寻租的遮羞布。

2.3 普惠平等的制度创新

国际经验显示普惠体系可通过制度设计兼顾公平效率：

- 新加坡模式：中央公积金制度设置缴费上限（2023 年为 6300

新元/月），高收入者多缴但领取额不超过最低标准 3倍

- 瑞典改革：引入"名义账户制"，将个人缴费全部计入虚拟账户，

退休待遇与全社会工资增长率挂钩

- 加拿大实践：养老金计划（CPP）实行省级统筹调剂，阿尔伯

塔省每年向魁北克省转移支付 34亿加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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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制度创新证明：普惠平等不是消灭差异，而是建立差异的合

理生成机制。

三、路径选择：构建中国特色的普惠养老体系

3.1 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攻坚

建立"三层统筹"机制：

- 中央调剂金升级：将调剂比例从 4%提升至 15%，建立与人口流

动联动的动态调整公式

- 省级统筹做实：强制要求各省实现缴费基数、待遇计发、基金

管理"三统一"

- 区域补偿机制：设立东北振兴养老专项基金，按各省 GDP 的

0.5%提取转移支付

2025 年前完成全国社保信息系统并网，实时监控 31个省区市的

资金流动。

3.2 职业年金制度改革破冰

推行"限高补低"的职业年金重构：

- 缴费封顶：将体制内职业年金单位缴费上限从 8%降至 5%，与

企业年金标准拉平

- 收益保底：建立最低收益担保制度，确保中小企业年金年化收

益率不低于 3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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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跨体制转移：允许公务员转入企业时携带职业年金权益，消除

人才流动障碍

同步推进事业单位年金市场化运营，2024 年起不再承诺保底收

益率。

3.3 多层次保障体系协同发力

构建"四支柱"养老保障网：

- 零支柱：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升至农村低保标准的 120%，

2025 年实现全国统一

- 第一支柱：将职工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统一降至 14%，个税

起征点与缴费基数脱钩

- 第二支柱：对中小企业实行年金缴费税收抵扣比例从 5%提至

8%，激发企业积极性

- 第三支柱：推出"养老储蓄国债"，给予 50 岁以下购买者 4%的

票面利率上浮优惠

在深圳、成都试点"养老财富账户"，整合公积金、年金、商业保

险等多元资产。

3.4 配套制度改革深度协同

养老改革需与相关领域联动：

- 户籍改革：建立养老金"钱随人走"机制，农民工在任何城市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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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满 10年即可按当地标准领取

- 国资划转：将国有资本收益划拨社保比例从 10%提至 30%，重

点补偿 1997 年前退休的"制度牺牲者"

- 延迟退休：实行弹性退休制度，基础养老金按工龄阶梯式计算，

早退者领取系数最低降至 0.6

- 信息透明：建立个人养老金权益可视化平台，实时显示缴费积

累、投资收益、待遇预测数据

四、改革攻坚：突破既得利益藩篱

4.1 立法保障体系重构

加快《养老保险法》立法进程，重点确立：

- 平权原则：任何职业群体养老金不得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 2.5

倍

- 追溯机制：对 2014 年前退休人员实行"新老划断"，超出普惠

标准部分改由财政专项支付

- 违宪审查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养老金政策进行合宪性审

查

2024 年启动《社会保障法典》编纂，整合分散的 200 余项政策

文件。

4.2 利益补偿机制创新



9

建立"过渡性权益兑换"制度：

- 年金置换：允许公务员将超标准职业年金转换为商业养老保险

保单

- 土地置换：农村居民可将宅基地使用权评估价值折算为养老金

缴费年限

- 职称折算：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职称可折算 3 年缴费年限，但

最高不超过 5 年

在雄安新区试点"养老权益交易平台"，实现不同养老资产的标准

化流通。

4.3 社会共识凝聚工程

启动全民养老金融素养提升计划：

- 教育体系：在初中课程增设养老保障模块，培养代际契约意识

- 媒体行动：制作《中国养老金真相》系列纪录片，揭露制度性

不公的形成机制

- 体验工程：组织青年代表参与养老院志愿服务，建立代际同理

心

建立全国养老金改革听证会制度，每季度公开讨论重大政策调整。

这项关乎 3 亿老年人、10 亿参保人的制度改革，既需要壮士断

腕的勇气，更考验绣花功夫的智慧。当浙江"限高托低"试点将某副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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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退休干部养老金从 1.6 万元调至 9800 元时，其主动退还超标部分

的行为，预示着改革共识正在形成。养老金普惠平等的实现，终将证

明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不在于制造特权阶层，而在于让每个劳

动者都能有尊严地老去。这既是现代化治理的必答题，更是文明进步

的试金石。

结语：迈向公平正义的养老新纪元

养老金制度改革绝非简单的数字调整，而是一场重塑社会契约的

理念革命。当制度设计突破身份藩篱、回归公民权利本质时，"普惠

平等"才能从理想照进现实。当前改革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打破利益

固化，通过全国统筹夯实底线公平，借助市场化机制提升制度弹性，

依托法治化手段保障代际正义。历史终将证明：唯有让快递员与公务

员共享制度温暖，让建筑工人与大学教授同沐养老阳光，才能构筑真

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。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，更

是文明社会对劳动者尊严的庄严承诺。养老金的普惠化进程，必将成

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之路的里程碑。

（本文来源：今日头条 2025 年 5 月 13 日）


